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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法11》

内容概要

《学生常用法规掌中宝:婚姻家庭法11(2013-2014)》一本收录法规全面、对重点法条精致加工并提供便
捷检索途径、便于随身携带、随时翻阅的法规汇编，对于法律学人而言，无疑意味着学习时间的节省
、学习效能的提升；而这样一本法规汇编又收录了大量的司考真题、考研信息以及学习资料检索途径
，则不仅意味着学习视野的开阔、学习资料的丰富，更意味着法律学人能够在日常的学习中，为未来
的法律职业生涯以及步入更高一级的学术殿堂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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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法11》

书籍目录

婚姻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2001年4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一） （2001年12月24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二） （2003年12月2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 （2011年8月9日） 婚姻登记条例 （2003年8月8日） 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婚姻登记条例》若干
问题的意见 （2004年3月2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
的若干具体意见 （1989年11月2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
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 （1989年12月1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
的若干具体意见 （1993年11月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离婚案件中公房使用、承租若干问题的解
答 （1996年2月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1年3月8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节选） （2007年3月1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节选） 
（2005年8月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 （1994年10月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
办法 （2001年6月2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2009年8月27日） 监护与抚养 中华人民
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节选） （2006年12月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1999年6
月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节选） （2009年8月27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节选） （1988年4月2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
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 （1993年11月3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按中国法律离
婚的父母对子女的权利义务，中国婚姻法的规定如何理解的函 （1987年8月21日） 民政部、外交部关
于印发《关于离婚当事人申请再婚登记的补充规定》的通知 （1998年12月18日） 民政部办公厅关于执
行《关于离婚当事人申请再婚登记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0年7月19日） 收养 中华人民共
和国收养法 （1998年11月4日） 司法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2000年3月3日） 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 （1999年5月25日） 华侨以及居住在香港、澳门、台湾
地区的中国公民办理收养登记的管辖以及所需要出具的证件和证明材料的规定 （1999年5月25日） 外
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 （1999年5月25日） 司法部关于在涉外收养中严格审查和办
理公证的通知 （1995年7月10日） 民政部关于解决国内公民私自收养子女有关问题的通知 （2008年9
月5日） 继承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1985年4月10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1985年9月11日） 附录 一、学法导航 1.法学核心期刊 2.常用法律网络资
源 二、考研前瞻 1.名校法学院历年考研真题 2.备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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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法11》

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三章 离婚登记 第十条 内地居民自愿离婚的，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一方当事人常住户口所
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 中国公民同外国人在中国内地自愿离婚的，内地居民同香港居民
、澳门居民、台湾居民、华侨在中国内地自愿离婚的，男女双方应当共同到内地居民常住户口所在地
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 第十一条 办理离婚登记的内地居民应当出具下列证件和证明材料： 
（一）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 （二）本人的结婚证； （三）双方当事人共同签署的离婚协议书。 
办理离婚登记的香港居民、澳门居民、台湾居民、华侨、外国人除应当出具前款第（二）项、第（三
）项规定的证件、证明材料外，香港居民、澳门居民、台湾居民还应当出具本人的有效通行证、身份
证，华侨、外国人还应当出具本人的有效护照或者其他有效国际旅行证件。 离婚协议书应当载明双方
当事人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以及对子女抚养、财产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 第十二条 办
理离婚登记的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受理： （一）未达成离婚协议的； （二
）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 （三）其结婚登记不是在中国内地办理的。 
第十三条 婚姻登记机关应当对离婚登记当事人出具的证件、证明材料进行审查并询问相关情况。对当
事人确属自愿离婚，并已对子女抚养、财产、债务等问题达成一致处理意见的，应当当场予以登记，
发给离婚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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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家庭法11》

编辑推荐

《学生常用法规掌中宝:婚姻家庭法11(2013-2014)》是我社于2006年首次出版“学生常用法规掌中宝”
系列图书，历经多次改版修订，期间收到许多热心读者的反馈和建议。读者的欢迎和好评，是对我们
的肯定，更是对我们的期待，为保持做法律教辅图书的精品，我们对图书内容不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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